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34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的通知，远东

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期限两年半，质

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980,4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9.77%

，目前质押股份

总数为

167,500,61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19%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2011-030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克集团

"

）通知，美克集团质押给新华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6,820,000

股

,

已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解除质押，相关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

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目前，美克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质押

201,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91%

），其中，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46,307,978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155,592,022

股。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11 200011

股票简称：深物业

A

深物业

B

编号：

2011- 28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安信证券原指定深物业股权分置改

革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姚小平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深物业保荐代表人，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

定琚泽运先生负责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琚泽运先生。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002013

股票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27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召开了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将涉及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申报文件上报至中国证监会审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11280

号），内容是

"

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

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000897

编号：

2011-23

关于滨海投资服务中心租金回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5

日发布《关于滨海投资服务中心租金及购房款回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载明：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及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欠付我公司滨海投资服务中心租金及购房款

共

2.78

亿元。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所发《对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滨海投资服务中心

租金及购房款催收函的回复》相关内容。详情见巨潮咨讯网上

2011-21

号公告。

根据公告所载还款计划，我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收到欠付租金

1950

万元。

我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开发区财政局密切沟通，按公告还款期限加强款项回收工作，以保障公司权利。

我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1－032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天华世纪传媒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华世纪传

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华世纪传媒

"

）股本从

1,000

万股增至

8,000

万股，公司与深圳市震华高新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震华高新

"

）以现金方式认购天华世纪传媒新增的

7,000

万股股权，天华世纪传媒共获新增

投资

7,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4,200

万元，震华高新出资

2,800

万元；本次增资依照

"

一次增资，分步实施

"

的

分期缴付原则进行，公司首次出资额为

1,200

万元，震华高新首次出资额为

800

万元，剩余款项将在

2

年内到

位。

2011

年

2

月

15

日，天华世纪传媒办理完成了首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前和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8,000

万元，变更前和变更后的实收资本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3,000

万元。

2011

年

7

月

15

日，天华世纪传媒办理完成了二期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前和变更后的实

收资本分别为

3,000

万元和

8,000

万元，公司和震华高新仍分别持有天华世纪传媒

60%

和

40%

的股权。至此，

天华世纪传媒新增

7,000

万元股本的增资扩股事项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成员变更事宜的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选举谭炯先生、陈儒先生、梅非奇先生、葛岱炜（

David Graham

）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朱善利先生、荆新先生、葛礼（

Gary Rieschel

）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谭炯先生、梅

非奇先生为公司新任董事，朱善利先生、荆新先生为公司新任独立董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贾建平先生、董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赵纯均先生、于鸿君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上述董事变更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备案。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各位

董事、独立董事为公司做出的重要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附：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简历

谭炯（

TAN Jiong

）先生，董事，拟任董事长。国籍：中国。现任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武汉

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国银行武汉市青山支行行长、党总支

书记、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陈儒（

CHEN Ru

）先生

,

董事。国籍：中国。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经济学博士、南开大

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历任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行基金托管部总经理、中银国际控股董事总经理、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

产管理公司董事，中银国际证券副执行总裁、董事总经理、原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梅非奇（

MEI Feiqi

）先生，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银行总行个人金融总部总经理。哈尔滨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曾先后在地质矿产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加入中国银行后，历任中

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等职。

葛岱炜（

David Graham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

管理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葛岱炜先生于

1977

年

-1984

年供职于

Deloitte Haskins & Sells

（现为

普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后，在拉扎兹（

Lazards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1992

年，加入美

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MLIM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2006

年贝莱德

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

朱善利（

ZHU Shanli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

学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21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等职。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副教

授、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

荆新（

JING Xin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会计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政府及非营

利组织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

葛礼（

Gary Rieschel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启明维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办者、现任董事总经

理，同时供职于里德学院董事会、亚洲协会、中美合资企业清洁能源、清洁技术论坛的顾问委员会，并担任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THQ

的独立董事。曾在美国知名技术公司思科、英特尔等任高级营运职位，并被多家杂

志如福布斯、红鲱鱼、网络标准评为全球最主要的风险资本家之一。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任品质保证经

理，在美国

NCube

公司、思科公司以及日本

Sequent

公司担任管理职位，后为

SOFTBANK/Mobius

风险资本的

创办者、董事总经理。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里德学院生物学学士。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600446

公告编号：

2011-020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到会董事

8

人，实际董事

8

人。经过充分沟通，以传真方式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风险敞口不超过人民

币

6000

万元（含）、期限不超过三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拟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整， 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综合授信额

度。

二、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经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公司选举杨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为了进一步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保证董事会科学民主地进行决策，经董事长赵剑提名，公司聘请杨健先生出任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设公司更名的议案》

公司近期接到通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成都投资的两家公司：成都金证高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名称拟更改为成都金证博泽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金证同康信息有限公司注册名称拟更

换为成都金证同洲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变化。

四、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为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齐普生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的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4000

万元授信敞口的本金及其利息、 相关费用等提供担保， 具体授信币

种、金额、期限、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授信形式及用途等以合同约定为准。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结义 ；注册地点：深圳；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住所：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中国有色大厦

13

层

1302

号、

1303

号；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开

发、销售、上门维修；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楼宇智能化产

品的技术开始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购销及其

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市政工程设计与施工（凭资

质证经营）

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53％

的股权；

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齐普生公司资产总额：

271,442,128.01

元，负债总额：

188,040,738.41

元，所有者

权益：

83,401,389.60

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21,314,682.44

元，净利润：

18,833,047.81

元。

2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同意为齐普生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城市广场支行申请累计人民币

4000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因齐普生公司申请的

4000

万元授信由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支行转到广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公司董事会重新审议了此项议案，并一致同意为齐普生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4000

万元授信敞口的本金及其利息、相关费用等提供担保。

3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7

月

19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9,750

万元（其中控股子齐普生公司为本公司担保

9250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42.70％

，齐普生公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且上

述单笔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4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深圳市齐普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表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２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在张家港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沈学如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因经营需要，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不超过

２

亿元的（含

１

亿元流动资金借款）综合授信额度。授信

期限两年，自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原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周为银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审计负责人职务，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聘任牟栋梁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牟栋梁先生，生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大学专科，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任长春市净月包装有限公司会计、总账会计、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南京中脉集团内蒙古分公司财务主

管、财务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内蒙古伊利集团审计专员、审计主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赵

龙集团审计部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进入本公司审计部工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９

：

３０

在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议题及相关事项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２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

在张家港市

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刊登在同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９

：

３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３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本人不能出席

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

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４

）现场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登记时间：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股东大会召开前的正常工作时间。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０１８

号，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３

、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满元、丁光辉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６９９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５５２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

０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６１８

五、备查文件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有效日期：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委托人进行投票。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本期与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９６

，

１６７．８２ ２６６

，

６７１．４３ １１．０６％

营业利润

３６

，

２００．１５ ３５

，

２６６．３６ ２．６５％

利润总额

３７

，

３２４．６８ ３７

，

５７７．７７ －０．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

，

６５０．９０ ２９

，

９８９．４１ ５．５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２ ０．３１ ３．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０．２９ ６．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８６ １２．８２

下降

１．９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５７ １１．８６

下降

１．２９

个百分点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末与上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７１３

，

２２２．７２ ５５６

，

４０６．８２ ２８．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９４

，

８０７．０１ ２６４

，

４７１．０４ ４９．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３ ２．７６ ４６．０１％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上年度末每股净资产按原股本

９５７

，

０２３

，

４３８

股计算，本期基本每股收益，

每股净资产按加成平均股本

９７９９５７７７４

股（即

９５７０２３４３８

股

＋１３７６０６０１６

股

＊１

个月

／６

个月）计算。

二、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3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9

日

14:00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北院南门内

105

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持人：才让董事长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4

人，代表股份

354,764,0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052%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352,159,49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019%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代表股份

2,604,6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3%

。

3

、会议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82,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62%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以下内容）；

2.1

、发行规模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2

、发行数量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3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4

、发行对象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5

、发行方式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6

、债券期限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7

、募集资金用途

赞成

354,272,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80%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

2.8

、决议的有效期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9

、上市场所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2.10

、担保条款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90,0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71%

；弃权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

本议案所有子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本议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

354,270,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77%

；反对

482,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62%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354,245,7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2448%

；反对

507,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591%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5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报酬议案》；

赞成

353,855,0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41.1994%

；反对

898,1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1046%

；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3%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文艳、王瑛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

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或安泰科

技

"

）的委托，指派律师刘文艳、王瑛出席股份公司

2011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股份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⒈

股份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分别刊登了《关于召

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分别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⒉

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

14

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北院南门内

105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才让先生主持。

⒊

股份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

9

：

30-11

：

30

，

13

：

00-

至

15

：

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7

月

19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安排符合相关规范性

文件规定，与股份公司的公告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及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

1

、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12

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计

104

人，代表公司股份

354,764,0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3052％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

4

人， 代表公司股份

352,159,490

股， 占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41％

；根据网络投票系统统计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代表股份

2,604,608

股，占股份

公司股份总数的

0.3033%

。

3

、本次股东大会由股份公司董事会召集，股份公司董事会有权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的有效证明文件，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

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份公司董事

会具有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

、逐项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规模

2.2

、发行数量

2.3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2.4

、发行对象

2.5

、发行方式

2.6

、债券期限

2.7

、募集资金用途

2.8

、决议的有效期

2.9

、上市场所

2.10

、担保条款

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

、审议《关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报酬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表决；股份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系统为股东投票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结束

后，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股份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规则》、股份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刘文艳：

朱玉栓： 王 瑛：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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